羽球－技術規程
1. 技術委員會
技術委員會由國際聽障體育總會羽球技術委員及大會指派之成員所組成：
Martin Lawrence Bogard －ICSD技術委員
_____________－國際羽球總會（IBF）代表
_____________－國際羽球總會（IBF）代表
_____________－運動連絡員SLO（大會代表）
_____________－聽障代表
2. 審議委員會
Martin Lawrence Bogard －ICSD技術委員
_____________－國際羽球總會（IBF）代表
_____________－國際羽球總會（IBF）代表
_____________－運動連絡員SLO（大會代表）
_____________－聽障代表
附註﹕審議委員會的名單，將於台北舉行的羽球技術會議中提出薦任人選。
3. 比賽場館
羽球比賽場館屆時公布。
4. 練習場館
羽球練習場館同比賽場館。
5. 設備
所有在比賽中所用的設備及器材，須符合國際羽球總會（IBF）的規則及條例。賽會羽球品牌為Yonex。
6. 比賽項目
羽球比賽包含下列項目：
  ‧團體賽
  ‧男子及女子單打
  ‧男子及女子雙打
  ‧混合雙打
7. 賽程表
7.1 競賽賽程表
參考賽會網頁的賽程時間表。
7.2 練習時間表
參考賽會網頁的練習時間表。
8. 競賽條例
8.1. 比賽規則
羽球比賽根據國際羽球總會（IBF）的規則與條例舉行。當在規則及條例的解釋如有意見不一致時，將以英文版作為最終依據版本。在所有規則及條例未能適用的情形時，將依下列方式處理﹕
8.1.1. 一般性質的案例，將依照聽障奧運會條例（Deaflympics Regulations）處理。
8.1.2. 技術性的問題將依照國際羽球總會（IBF）之規則及條例處理。
8.1.3. 唯有遵守聽障奧運會條例之選手，始有權利參加聽障奧運會的羽球比賽。
8.2. 參賽選手
8.2.1. 每個參賽國最多可報名4位男子及4位女子參加羽球比賽。
8.2.2. 單打比賽不允許後補或更換選手；雙打的組合只有在下列情況下可後補或更換選手：某國只報名雙打4男4女以下時，且當參賽選手因持有醫師證明不能參賽時才可以更換；但在抽籤完成後，就不容許有任何變更。
8.3. 報名
8.3.1. 在2008年8月1日之前，向秘書處提交初期報名表，標明每一運動及項目中可能的選手人數。
8.3.2. 最遲在2009年8月14日之前，必須向秘書處提交最終報名表，標明每一運動及項目中每一選手的名字。若採用大會報名表格，其報名表可以電子傳真方式提出。
8.3.3. 在2009年8月14日之後，任何變更或額外報名，將不予受理。
8.3.4. 除了取得醫生證明證實無法出賽以外，每一位未出賽的選手，將處以20美元的罰金。
8.4. 藥物控制
參考夏季聽障奧運會的一般技術規則，第4章－控制及懲罰。
9. 競賽規則及條例
9.1.  技術組織委員會
ICSD為負責羽球比賽的技術組織。
9.2.  抽籤
所有項目的賽程都根據國際羽球總會（IBF）之規則及條例辦理。技術委員會將適當數目的團隊，球員及搭檔（2，4，8）在每個項目排入種子，如有爭議時由ICSD技術指導決定種子。任何國家的報名需經以下方式抽籤：排名第1及第2的報名是分別抽籤在賽程的上下半邊，排名第3及第4的報名則各分別於剩餘的四分之ㄧ進行抽籤。
9.3. 競賽
9.3.1. 團隊賽
團隊賽對抗應包括：1組男子單打、1組男子雙打、1組女子單打、1組女子雙打和1組混合雙打。
9.3.1.1. 團隊賽及場數的規定
‧每個團隊賽的對抗，應由2個單打及3個雙打的勝負來決定，且同時五場比賽都必須完成。
‧每位選手最多可參加兩場比賽。
‧若某隊開始進行比賽時，僅1位男子或1位女子選手參賽，兩場比賽即由對手獲勝，同時此位選手只可參加一場比賽。
9.3.1.2. 預賽
參賽隊伍會分成數組（2或4組），每組3至5隊，同組內每ㄧ隊都要互相對抗比賽。
9.3.1.3. 決賽
當預賽各組的排名決定之後，決賽時各隊的比賽方式如下：
a. 兩組：A1對B1決定第1名及第2名。A2對B2決定第3名及第4名。
b. 四組：準決賽由A1對D1、B1對C1方式進行。準決賽之勝方將進行對抗來決定1、2名，同時負方將進行對抗決定3、4名。
c. 排名：於各組排名3-5名次之團隊以相同方式，進行第5名之後之名次排序。
9.3.1.4. 團隊的排名
各組中團隊的排名由得分決定，勝一場得一分，而負一場得零分。
假使於在分組比賽結束後，數個團隊得到相同的分數，則進入下列方式裁決勝負，亦即由國際羽球總會（IBF）2004年的手冊有關＂蘇迪曼盃（Surdiman）＂的規定。排名由下列方式決定：
a. 若兩隊所贏得場數相同，由兩隊之間的勝隊排名較高。
b.若三隊以上所贏得場數相同，排名由總勝點數較多者較高；假使由此剩餘兩隊相同，由兩隊之間的勝隊排名較高。
c. 若三隊以上贏得相同的場數及同樣的點數，則排名由總勝局數與總負局數之差較多者較高；當剩餘兩隊相同時，由兩隊之間的勝隊排名較高。
d. 若三隊以上贏得相同的場數、相同的點數且總勝局數與總負局數之差亦相同，則排名由總勝分數與總負分數之差較多者較高；假使由此剩餘兩隊相同，由兩隊之間的勝隊排名較高。
e. 假如三隊以上贏得相同的場數且贏得同樣的點數，總勝局數與總負局數之差相同且總勝分數與總負分數之差亦相同，則排名由抽籤決定。一場輪空的比賽視同輪空方未獲得任何分數；任何團隊被判失格或棄權則所有成績全部取消。
9.3.2. 單打賽
a. 參賽球員分成每組3到5位球員的數組，組數是2的倍數（2、4、8、16等）；同組內，每一選手皆須進行相互對抗。
b. 每組排名1及2的球員進入一般的錦標賽賽程，即只有勝方進入下一輪。
9.3.2.1. 選手排名
在每組（預賽）球員的排名應由得分決定，其得分方式為每場獲勝得一分，失敗得零分；若一組結束時，數位球員得到相同的得分，則依以下方式決定：
a. 假如兩位選手得到相同的得分，由兩位選手之間的勝負決定排名。
b. 假如有兩位以上選手得到相同的得分，則僅在選手間比賽贏得到相同的場數時，舉行二度的排名。
c. 若在選手間比賽贏得到相同的場數，經二度的排名後得分相同，則選手間的排名再根據總勝局數減掉總負局數決定。
d. 若場數、得分和局數仍然相同時，排名由平均（分數）決定。
9.3.3. 雙打賽
所有的雙打比賽同一般的錦標賽賽程，採單淘汰制，亦即只有勝方進入下ㄧ輪比賽。
9.4. 裁判
裁判由大會指派，其擔任資格為應具有國際羽球總會（IBF）之認證資格，並應與ICSD技術委員合作。但是對於有關羽球規則爭議或虛解釋之事件，以裁判之裁定為最後判決。
9.5. 主審裁判與線審裁判
大會應指派適當人數擔任主審裁判與線審裁判。在團隊賽的預賽中，每場單打賽及雙打賽之進行，需一位主審裁判（宣布者）及兩位線審裁判，並由裁判長監督；每場準決賽及決賽之進行，需一位有資格的主審裁判及四位線審裁判。
9.6. 抗議
9.6.1. 提出抗議程序
所有與運動相關的申訴必須根據國際羽球總會（IBF）規則及條例，由運動審議委員會負責處理。任何正式抗議，必須使用聽障奧運會大會抗議書表，以書面方式提出，並附上50元美金，交給ICSD技術委員。ICSD技術委員將決定該抗議屬性為運動相關或資格相關。運動審議委員會將檢閱所有比賽相關的抗議﹔ICSD執行委員會將檢閱所有資格相關的抗議。若該抗議被認定有效時，50元美金的保證金將退還給上訴人。
9.6.2. 抗議審議程序
運動審議委員會將由在台北的技術委員正式召開，由委員會主席決定開會的時間。
‧ICSD技術委員為該委員會主席。
‧運動聯絡員（SLO）將負責訂定會議室及翻譯。
‧運動聯絡員（SLO）將通知委員會成員會議時間及地點。
‧ICSD技術委員將負責聯絡各國運動協會的隊經理（Competition Manager）（領隊）。
有關抗議及對抗議的處理結果，由運動聯絡員負責向大會總部（Games Headquarters GHQ）報告，ICSD技術委員負責向ICSD執委會報告。
9.7. 服裝
選手及職員在羽球錦標賽中應穿著乾淨且一般可接受的羽球服裝。
在比賽場館地區，選手必須檢視聽大會規定中的有關服裝上廣告等相關規定。
在團隊賽及雙打賽時，選手必須穿著同樣顏色的上衣及短褲。
9.8. 助聽器
在比賽期間嚴格禁止使用助聽器或人工電子耳。
10. 技術會議
羽球技術會議舉行地點屆時公布。每一參賽國家協會可以有2位隊職員出席，其中至少一位為聽障；如有必要時，可有1位翻譯員隨行。
修訂：2006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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